附件一：需提供的资料以供审核

报名需提供的资料以供审核

1、营业执照（具备本项目履约能力的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注册的独立企业法人）；
2、具有商务主管部门颁发的《报废汽车回收拆解企业资格认定书》；
3、生态环境部门核发的《排污许可证》、公安部门核发的《重点行业备案登记证书》；
4、法定代表人身份证； 
5、法定代表人证明； 
6、竞买人拆解场地符合《报废机动车管理办法》的规定,符合环保和安全生产规定,拆解场所保证视频监控全覆盖,确保所有车辆拆解全过程在监管下合法进行；
7、申请人委托他人办理的，应提交授权委托书及委托代理人的有效身份证明文件；
8、受让意向申请书。

上述资料以及相关资料的复印件一式两份须加盖单位公章。
[bookmark: _GoBack]
- 1 -

